
一、应对疫情税费优惠政策

（一）增值税、消费税

1.我公司是一家餐馆，疫情期间我公司享受了生活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这

项政策 2020 年底到期后，今年 1-2 月我公司正常缴纳了增值税，未开具专用发

票。最近关注到这项政策延期到今年 3 月底，请问我们还能补充享受免税吗？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

告》（2021年第 7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8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凡

已经到期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3 月 31日，其中包括生活服务（含餐饮服

务）免征增值税政策。2021年 1 月 1 日至 7 号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应予减免

的税费，可抵减纳税人或缴费人以后应缴纳的税费或予以退还。因此，你公司

2021年 1-2 月提供餐饮服务，可按上述规定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如果在 7 号公

告发布前，你公司已经就应予免税的餐饮服务收入计算缴纳了增值税，可以抵减

你公司以后应缴纳的增值税或予以退还。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25号）

规定，自 2020年 1月 1 日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请问这项政策还会延续吗？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

告》（2021年第 7 号）的规定，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政策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

3.我是天津一家小型商贸公司，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1 年 1

季度我公司销售货物一共取得不含增值税销售额 200万元，请问我公司应该如

何计算缴纳增值税?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

告》（2021年第 7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你公司 2021 年可以继续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业增值税



政策。你公司 1 季度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200 万元，已经超过季度销售额免征增值

税政策的标准，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但可以继续减按 1%征收率计算缴纳

增值税。因此，你公司 1季度应当缴纳的增值税为：200万元×1%=2 万元。

4.我是一家小型公司，属于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我公司预计 2021

年 4 月份销售货物将取得不含增值税销售额 50 万元，请问我公司是否可以继续

减按 1%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答：可以。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

策的公告》（2021年第 7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

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你公司预计 4月份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50 万元，超过

月销售额 15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标准，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但你

公司 4月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继续减按 1%征收率计算缴

纳增值税。据此，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50万元×1%=0.5 万元。

5.我是广东省一家小型公司，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1年 1

季度因提供加工劳务取得不含增值税销售额 60 万元，请问我公司是否可以享受

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可以。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

策的公告》（2021年第 7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

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其中，自 2021年 4 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广东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

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你公司

属于湖北省内小规模纳税人，在 2021年 3 月 31日前，可以继续享受广东省内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2021年 4 月

1日至 2021年 12 月 31日，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计算

缴纳增值税。



6.我是广东省的一家超市，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经营状况比较

稳定，每个季度销售百货商品取得不含增值税销售额 100万元左右，预计 2季

度也将如此。请问我超市 2 季度是否可以继续享受免税政策？

答：不可以。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 7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

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其中，自 2021年 4 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广东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

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因此，

自 4月 1 日开始，你超市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不再享受小规模

纳税人复工复业免征增值税政策。同时，你超市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100万元，已

经超过季度销售额 45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标准，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政

策。但是，你超市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减按 1%征收率计

算缴纳增值税。

7.我是广东省一家咨询公司，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我们不知道

支持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会延续，今年 1月份给购买方开具了 3%

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现在延续政策出台了，我们 1 季度的收入是否还能

够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

告》（2021年第 7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其中，自 2021年 4 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广东省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根据上述规定，你公司 1季度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享受免

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若你公司向购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则需要按照发票上注明的销售额和适用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于没有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分，仍可以享受免税政策。对已经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部分，若要享受免税政策，需要将专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

专用发票。

开具红字发票流程：若你公司开具的是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不同情况，

由购买方或者销售方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

发票信息表》，销售方凭税务机关系统自动校验通过的《信息表》，在增值税发

票管理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红字专用发票。若你公司开具的是增值税电子专用

发票，除无需追回已经开具的蓝字电子专票外，其他流程与纸质发票流程基本一

致。具体可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2016

年第 4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

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第 22 号）。

8.我公司是一家酒店，属于一般纳税人，疫情期间我公司享受了生活服务免征增

值税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在 2020年底到期后，今年 1-2月我公司因客户需要开

具了一些增值税专用发票。最近关注到这项政策延期到今年 3 月底，请问我们

前期已经开具的专票必须追回才能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吗？没开具专票部分可

以享受吗？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

告》（2021年第 7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8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凡

已经到期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3 月 31日，其中包括生活服务（含住宿服

务）免征增值税政策。

在 2021年 1 月 1 日至 7 号公告发布之日（2021年 3 月 17日）期间，你公

司提供住宿服务已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分，应将专用发票全部联次

追回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方可免税。如果你公司确实无法追回在上

述期间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需要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

业务按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在上述期间未开具专用发票的其他符合免税政策条

件的销售收入，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开具红字发票流程：若你公司开具的是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不同情况，

由购买方或者销售方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



发票信息表》，销售方凭税务机关系统自动校验通过的《信息表》，在增值税发

票管理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红字专用发票。若你公司开具的是增值税电子专用

发票，除无需追回已经开具的蓝字电子专票外，其他流程与纸质发票流程基本一

致。具体可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2016

年第 4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

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第 22 号）。

9.我是一家汽车生产企业，2020年我们将 5 辆自产汽车无偿捐赠给市人民医院，

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按照国家政策，我们享受了免征增值税、消费税等税

收优惠。今年 1 月，我们又向市人民医院捐赠了 1 辆自产汽车用于应对疫情，

请问还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消费税政策吗？

答：可以。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

策的公告》（2021年第 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9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

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3 月 31 日。因此你企业今年 1 月捐赠汽车用于应对

疫情防控，仍然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消费税优惠，你企业自行申报享受即可。

10.我公司是一家医疗物资生产企业，2020年 5月被省工信厅确定为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前期已经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规定享受了疫情防控留抵退税政策。

我们关注到疫情防控留抵退税政策将于 2021年 3月底执行到期。请问，我公司

在 2021年 4 月还能申请疫情防控留抵退税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

收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8 号）规定，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

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所称增量

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年 12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 7 号）

规定，上述疫情防控留抵退税政策执行至 2021年 3 月 31 日。



因此，你公司可以在 2021年 4 月纳税申报期内完成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

按照上述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可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为 2021年 3 月

底与 2019年 12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二）所得税

1.我们是一家旅行社，去年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影响较大，国家及时出台了税收

政策，允许我们旅行社 2020年度的亏损可以在 8 年内弥补扣除。最近国家出台

了延续执行的政策，我们 2021年如果发生亏损，还能延长到 8年扣除吗？

答：你旅行社 2021年发生的亏损，弥补期限为 5 年，不能延长到 8 年进行

弥补。

2020年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8 号）及《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

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25 号）等文件，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

输、餐饮、住宿、旅游、电影等 5个行业，2020年度的亏损结转年限由税法规

定的 5年延长到 8 年。

近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的公告》（2021 年第 7号），虽然将 8 号、25号两个公告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底，但 8号、25 号公告明确的是上述 5个行业“2020年度”亏损的结转年限。

综上，上述 5个行业 2020年度的亏损可以在 2020-2028年期间结转弥补，

2021年度的亏损只能按现行税法规定的期限结转扣除。

2.我公司是一家生产医用口罩的企业，是省发改委认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生产企业。最近国家延长优惠政策到今年 3月底，今年春节前，我们看到国外

疫情严重，公司又买了一台生产设备，花了 600万元，我们还能享受这个设备

一次性在所得税前扣除的优惠吗？

答：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购置设备一次性扣除政策的截止时间是

2021年 3 月底，对于你公司春节前购买设备未及时享受一次性扣除政策的，可



在今年预缴第一季度（或 3月份）税款时进行一次性扣除，也可以选择明年办理

汇算清缴时统一申报，享受一次性扣除政策。

3.去年国家出台了新冠肺炎疫情捐赠全额扣除优惠，今年 3月 15 日，我公司向

红十字会捐赠了 200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我们看到国家把这项政策延到今年 3

月底，我们在今年季度预缴申报时能享受全额扣除政策吗？

答：可以享受全额扣除政策。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是按照月度或者

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税款的。你公司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已经将疫情防控捐赠

全额在会计利润中列支，相当于在税收上进行了全额据实扣除。你公司明年办理

2021年度汇算清缴时，对于今年 3 月前发生的疫情防控捐赠支出，可以全额在

税前扣除；但如果 3月后再发生疫情捐赠支出，只能按照年度会计利润的 12%

扣除，当年扣除不完的，可以在三年内结转扣除。

4.2020年初，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出台了多项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社

会反响良好，但相关政策已经到期，是否还可以延续执行？

答：为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初，财政部和税务

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

的公告》（2020年第 9 号）和《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10 号），对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

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现金和物品，

以及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的应对新冠疫情的物品，允许在税

前全额扣除。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以及参与疫情防控人

员按照规定标准取得的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

冠肺炎的药品、医疗和防护用品免征个人所得税。

近期发布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

公告》（2021年第 7 号）对上述优惠政策延续执行问题进行了明确。有关医务

人员等群体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奖金，以及个人从单位取得的疫情防护用品

免税政策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有关个人疫情捐赠政策则不再

延续执行，主要考虑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个人直接向医院捐赠的形式



已经大为减少，同时，其他形式的公益捐赠，依据现行政策，凡符合规定条件，

均可以享受相应的税前扣除政策。

5.我是一名内科医生，2021年，我还将继续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并会取得相应

的补助，还能享受个人所得税免税政策吗？

答：可以。您所在单位在办理个税扣缴手续时，仍可以按照以往的简便操作

办法执行，即您可以按规定直接享受免税政策，扣缴单位对您取得的相关补助和

奖金无需并入工资薪金所得申报纳税。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

1.我单位是一家广告公司，2020年享受了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政策，缓解了公

司的现金流困难。请问 2021年还能继续享受这项减免优惠政策吗？

答：可以。为应对疫情冲击，支持广告业、娱乐业恢复和发展，2020年 5

月印发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5号）规定，自 2020年 1 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对于政策发布之日前，已征的应予免征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可抵减以后月份应缴

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或予以退还。

为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帮助企业纾困发展，2021 年 3 月印发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 7 号）

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25

号）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凡已经到期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

根据以上规定，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所有应缴纳文

化事业建设费的缴纳义务人可以继续享受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优惠政策。因此，

你单位 2021年可以继续享受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政策。

2.我经营着一家射箭俱乐部，可以享受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吗？

答：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纳义务人主要包括广告媒介单位和户外广告经营单

位以及提供娱乐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



费支持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25 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

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 7 号）的规定，自 2020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根据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征收对

象及上述规定，2020 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所有应缴纳文化事

业建设费的缴纳义务人均可以享受免征政策。因此，你单位在此期间可以按照政

策规定享受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政策。

3.享受 2021 年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政策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答：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广告业和娱乐业的各类缴纳义务人提供的相关服

务均可以全额享受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政策，并且申报减免的流程是一致的。目

前，缴纳义务人可以通过到办税服务大厅现场申报或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

受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政策，不需要提交证明材料。费款所属期为 2021年的文

化事业建设费，在申报表中填报计费销售额后，会自动实现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非常方便。


